(附件二)
[bookmark: _GoBack]新竹縣縣有土地認養綠美化告示牌

	新竹縣縣有土地認養綠美化

	委託機關
	新竹縣政府○○局（處）

	認養人
及聯絡電話
	

	認養期間
	民國○○年○月○日至民國○○年○月○日止

	土地使用分區或用地類別
	

	(其他告示事項)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註一：規格以長一百公分、寬六十公分以下為原則，管理機關得視實際需要予以調整。
註二：告示牌應堅固、定著於土地或安全處所，以免影響公共安全。
註三：認養面積未達五十平方公尺者，得免設立告示牌。
